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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免）税企业

分类管理办法的变化及应对建议

林雪锋■

为适应出口退（免）税管理的新形势，国家税务总局出

台了《关于发布修订后的<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

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6号，以下简称

“新办法”），对原《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原办法”）进行了修改，并于2016年 9月 1日起正式

实施。本文从管理办法变化情况出发，分析其对企业可能造

成的影响，并为企业适应新政提出建议。

一、新分类办法的主要变化及效应分析

（一）主要变化

1.分类标准

“原办法”未区分不同外贸业态经营特点的差异，对分

类标准制定统一规定；在“新办法”中，将出口企业区分为

生产企业、外贸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三种不同类型，差

异化设定各类型企业评定标准，重点对年末净资产等指标

提出不同要求，进一步提高了分类标准的针对性。

2.准入门槛

“原办法”要求各类企业评定一类企业时要求年末净资

产大于当年已办理的出口退（免）税总额，这在一定程度上

加大了轻资产企业评定难度。“新办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充分考虑外贸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行业特点，将评

定一类企业净资产比例标准分别降低至50%和 30%，适度

降低该类型企业评定的准入门槛，有利于充分发挥一类企

业示范作用。

3.退税进度

“新办法”对不同类别企业退税时限实施差别化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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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于二类、三类企业，申报退税的审核办理时限，由

“原办法”中规定的20个工作日分别缩短至10个工作日、15

个工作日。同时，为应对准入门槛降低引致工作量增加的情

况，“新办法”将一类企业的审核办理时限，由2个工作日延

长为5个工作日。

4.信息采集渠道

与“原办法”相比，“新办法”在分类管理上信息采集渠

道上更显全面和多元。内部方面，加大对企业纳税信用等级

的应用力度，突出征、退、评、查等部门之间信息传递，整

合不同部门信息；外部方面，将海关、外汇管理等部门分类

情况作为出口企业分类评定的重要依据，并加强与政府部

门、征信机构等部门的合作，助力出口退（免）税分类管理

工作的有效开展。

5.管理措施

为有效管控风险，“新办法”要求税务机关在为出口企

业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加强对出口企业分类的动态管理，

实现事中事后监管常态化。“新办法”细化出口企业管理类

别调整的相关规定，对于触犯管理红线，如发生纳税信用级

别降级，违反出口退（免）税有关规定等有关情形的，及时

调整分类等级；同时，也明确管理类别调整规则，规定企业

类别只能顺序逐级晋级，并规定四类出口企业自评定之日

起，12个月内不得评定为其他管理类别。

（二）效应分析

一方面，分类标准的细化、准入门槛的下调，意味着将

外贸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认定为出口一类企业，享受政

策红利的几率上升；同时，虽然退税进度因类别的不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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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调整，但从总体上看，“新办法”将进一步加快出口退税

的整体进度，以二类企业为例，以后申报退税的审核办理时

限缩短了10个工作日，缓解了出口企业的资金压力。另一方

面，分类动态化管理，促使企业不断加强自身风险防控，提

高出口业务的管理水平；外部信息的引入促使出口企业除

重视税务遵从外，也将重视政府部门、征信机构等不同渠道

信用评价情况，从短期来看，遵从成本可能随之上升。

二、相关建议

（一）建立出口退（免）税风险控制体系

不管是生产企业、外贸企业，还是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出口退（免）税风险控制体系的建立是等级评定的重要标准

之一。风险控制体系的建设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

搭建出口退（免）税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制订和完善企业涉

税风险管理制度 ；设立出口退（免）税税务风险管理岗位，

参与企业出口业务重大经营决策的税务影响分析，提供税

务风险管理建议；二是制定和细化税务风险识别、评估和

应对的机制和方法，监控企业出口退（免）业务日常税务风

险，对于出现的风险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三是建立税务风

险管理沟通机制，加强税务部门与其他部门联系，及时掌握

出口退（免）税风险的相关资讯并采取针对性措施。

（二）完善出口退（免）税业务日常管理 

风险控制体系的建立仅为分类初始评定提供了前提，

但在动态管理体制下，实际评定情况更多取决于实际执行

情况，如违反出口退（免）税有关规定将造成不利影响。因

此，针对退（免）税业务日常管理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是按规定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认定、变更或注销认定

手续；二是加强内部备案单证流转的监控及跟进，在规定

期限内收齐出口货物退（免）税所需的有关单证；三是建立

出口货物退（免）税凭证、资料的档案管理制度，重视留存

单证的归档及管理，细化各类单证的备案期限和保管要求，

按规定装订、存放和保管备案单证；四是重视出口货物的

提单或运单等备案单证真实性和合规性的审核，杜绝伪造、

虚假单证情形的发生。

（三）加强等级评定相关财务指标监控

财务指标同样会影响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的评

定。以外贸综合服务业务为例，上一年度申报从事外贸综

合服务业务的出口退税额，大于该企业全部出口退税额的

80%，方能按照该类别评定，同时，上一年度的年末净资产

大于上一年度该企业已办理出口退税额的30%，才能符合

一类企业的认定条件。显然，如何加强对财务指标的管理和

筹划，不但影响出口企业的类别，还会影响等级的评定。因

此，出口企业应对财务指标情况实行动态监控，在不影响企

业正常经营的情况下，适当调节财务指标，以满足分类管理

的条件。对于兼营外贸综合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的企业，如

净资产规模较小，可采用分立方式，剥离其他业务，确保外

贸综合服务业务的出口退税额大于该企业全部出口退税额

的80% ；特别是在临近年末的关键时段，应定期比对净资

产规模和出口退税规模的占比情况，及时预测年终相关数

据，对于可能出现未达标的情况，可在合规前提下，通过加

快收入确认、调整费用列支等手段，实现净资产上升的目

的。此外，也可统筹退税申请进度，调节全年的出口退税规

模，虽然短期内可能会造成部分退税税款时间的延后，但从

长远来看，可缩短企业退税时间。

（四）重视企业自身综合信用评定情况

“新办法”在分类管理上进一步强化了对诚信企业的激

励和对失信企业的惩戒措施，因此企业应加强自身信用建

设，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一方面，立足纳税信用评价主要

项目，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分析可能的扣分情形，定期对自

身情况开展自评，对于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改进；

加强与税务机关的沟通，了解税务内部信息的相关情况，查

缺补漏；对于税务机关评定的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及时与

主管税务机关沟通，掌握扣分的详细情况，及时进行复核，

对于存在异议的，应在纳税信用评价结果确定的当年内，填

写《纳税信用复评申请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复评。另

一方面，高度重视海关、外汇等外部等级评定情况，认真掌

握评定的具体标准，避免触碰管理红线，尽量保持良好的信

用记录。

（作者单位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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